買 賣 合 約 書(稿)編號：

買方：臺灣基督教門諾會醫療財團法人門諾醫院(以下簡稱甲方)
賣方：                                    (以下簡稱乙方)
依下列內容訂定本買賣合約，以資共同信守：
1. 名詞定義
1、 本約以下所稱「日、時、分」，皆以 日曆時間 工作時間 為計。
2、 [bookmark: _Hlk130204362][bookmark: _Hlk130374703]驗收完成日：指交付經甲乙雙方通過驗收簽名日。
2. 標的物：布服(詳附件臺灣基督教門諾會醫療財團法人門諾醫院布服採購明細表)。
3. 標的物價金
1、 單價：詳附件臺灣基督教門諾會醫療財團法人門諾醫院布服採購明細表。
2、 本約訂定後，如因稅法變更而增加稅捐、匯率變動、其他費用增加、物價波動等因素致成本變動時，概由乙方負責與甲方無涉，乙方不得請求變更原訂之價格。
4. 履約地點：依甲方通知指定地點。
臺灣基督教門諾會醫療財團法人門諾醫院（花蓮市民權路44號）。
臺灣基督教門諾會醫療財團法人門諾醫院壽豐分院（花蓮縣壽豐鄉共和村魚池52號）。
5. 合約期限：專案期限西元2026年9月1日至西元2031年8月31日止，共計5年。
6. 交付期限
	類別\項目
	期限定義
	一般件
	急件

	續購品(合約標的)
	接獲訂單日起計交付期。
	35日
	20日

	首購品(新增項)
	1. 接獲訂單10日內交付樣品，供甲方確認。
2. 乙方接獲樣品調整通知5日內，甲方接獲調整後樣品。
3. 甲方確認樣品無誤回應日起計交付期。
	
	


7. 驗收
1、 乙方所交標的物之規格、數量如有不符者，甲方得要求限期更換或補足。
2、 甲方於驗收作業中，發現有不良品時，可選擇下列方式進行：
(1) 限期乙方完成改善、更換。
(2) 逕由乙方貨款中扣除該品項、數量之價金。
(3) 雙方依瑕疵品狀況重新議定價格後驗收。
3、 乙方無法於期限內完成當批標的物退換作業確認時，甲方有權改向第三人採購，倘因而發生之差額及損失均由乙方負擔。
8. 付款方式
1、 標的物經驗收通過後，乙方檢附發票及相關憑證辦理請款；甲方於當月20號前收到乙方請款文件，經確認以上相關憑證、作業無誤後，於次月月底以匯款方式支付款項。逾期請款，則遞延至再次月月底支付。付款日若遇假日或銀行無營業則順延，匯款費用由乙方負擔。
2、 乙方開立甲方發票資料如下：
(1) 抬頭：臺灣基督教門諾會醫療財團法人
(2) 統編：94607424
(3) 地址：花蓮市民權路44號
3、 乙方銀行資料如下：
(1) 戶名： 
(2) 銀行： 
(3) 帳號：
9. 罰則
乙方無法按時交貨、驗收不合核者或未於期限內完成改善者，甲方得每日依該批次訂單貨款總價0.5%計罰，未滿一日以一日計，如因此造成甲方之損失或發生費用時，乙方須負擔其所有損失及費用，且甲方得逕由乙方貨款中扣除。
10. 損害賠償
乙方無法於期限內完成標的物退換作業或首購品經三次修改仍無法確認樣品無誤時，甲方有權改向第三人採購。甲方因而發生之差額及損失均由乙方負擔。
11. 資料及文件要求
乙方因履行本約產生之所有相關文件、報表及影像等資訊，甲方擁有其所有權，乙方須按甲方要求提供文件(如醫院評鑑所需資料)乙份予甲方。
12. 合約終止
1、 [bookmark: _Hlk131430244]乙方未於交貨期限內交付或驗收時有瑕疵，乙方經依第玖條計罰後仍無法完成或屢經改善仍不符本約要求，甲方得逕以書面通知乙方終止本約，並賠償甲方相關損失。
2、 本合約之終止於書面通知送達後15日生效。 
13. 爭議處理
1、 本約如有未盡事宜或對合約條款之解釋產生疑義時，雙方應本著誠意進行協議而做決定。
2、 因本合約所產生之爭執，如有訴訟之必要時，雙方同意以花蓮地方法院為管轄法院。
3、 因本合約條款之解釋、效力及其他未盡事宜，皆以中華民國法律為準據法。      
14. 合約份數
本合約經雙方法定代理人簽章後生效，合約書正本2份、副本1份，正本由雙方各執1份，副本由甲方收執，合約印花稅由乙方負擔。如有未臻詳盡之處，經雙方同意後得以書面補正之，並作為合約之附件。附件為本約之一部份，與本約有相同效力。
附件
臺灣基督教門諾會醫療財團法人門諾醫院布服採購明細表，共13頁。
乙方經濟部商業司公司基本資料，共  頁。
立合約書人：
甲	方：臺灣基督教門諾會醫療財團法人門諾醫院
院    長：莊   永   鑣
地　  址：花蓮市民權路44號
統一編號：94607424
連絡電話：03-8241015
 
乙    方： 
法定代理人： 
統一編碼：
地址： 
聯絡電話：
專案負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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